114 B 4§ 3 % 1476%

W A F R

1 BE
A % X
P EARGRARES LI RGTEE A A R114£12
P16 7 7 %’* G ;‘J e T
a2

Jo 2 H oAz B w o

PP R AL NG HRrAr 4 A R AL RS R R
BP A~ 2 AT EPARIGFHD L REEJFE A2

TEELAIL 8 R L
A 2| Ry 4o A AL

¥Rz
- v HEEEFH A g FIRd AN T EREAY P FF A
BOFhicmBp k> P E T2 53860F &

EY
A 5 iR %%’dﬂ—%%%%éﬂﬁo
40

OO O‘IE)*OO%';UH'J ’ r]#w._, ‘5 ";{’E?Ei%‘:f%ﬁ
%&"J}'iifﬁf\%'—'--"rb\liL'&,‘&frE/ B o7 H
SRR 2 B WL 000-0000% 5 * | %‘:
) 0 R4 TR ALK KRS

%— 7



122,350~ » 522 %184 % 1w~ $191i%22 %1
9615 ~ Brhiz $O3E R I E R T AA v > ¥ EP
7?}3;4}@‘/\‘“%’ 122,350~ » % gi{,\'ﬁ:;}l— iﬂ\@éﬂlgi{,\n
R N I A

SN AT REAN P P AL R TR P A ML o

(“)@ﬂﬁiﬁ“@Q\’%éﬁi?a/\vﬁ? E#g%‘rﬁ%f?%
T E P N R R a‘h% ERTIEN
YAt A o B A BRI F A LT 5 AR

(

[

T A E G RRREE  FIEAR TR
841% % 158w L ~ % 1910% 2 2a~£x~\"196
AR RGP Y o AR ARSI o AT AR AR
196@*Li$%@\P’T*%#H$ N2 F2131F 3 % 2150% 2 i)

NiE 196 R F AR TR b 2 g 7

%?éﬁaxﬁﬁ’@uwﬂﬁﬁw(w%:@g
ﬁ{MWgwﬁgw’@ﬁ#$§)(&%ﬁﬂ%ﬁﬁ&?Qﬁ

ERAR(-DIFR) » AR FEEG A FIRGARE
T ELFAFA > A EHN R A G LR E R
ﬁ,@%&@ﬁ@@%%%”@’ﬂwﬁﬁﬁﬁ%A%*
FoA2gRiE s e R R B M2 AR AR S
'L s lﬁv“ﬁ;z%?%ﬁi»%?liﬁﬂ (IR

ﬁiﬁfﬂaa’m%¢4aﬂﬁwgﬂawxé:; oo
S REAE R A FIH o T AR AER MR UEH o LA

/ o = s » = AN . s
RS R AR BRALEFRZ 2L G REZ
AL IR oA 0 RA AT B R AR



(z)

Frrdmpy* KBTI
ERETHR2ZGHE BB RF Y 122,350~ (H
77,8307 ~ % 38,863~ ~ F #75,657T~) - Ra AT
RE{HEEEELRAIENALBSE R > B 4o
"f ot h o kX B w106 112 156p IR (72
B R Y AR P > RS0 15
P) 3 ABAREAGETH > RAKIRTERALT A
e 2 ﬂ»?éf%iax%iwi—ﬁ*ﬁ&p
HE » REIFEFIEFER/RITEF L2369 ¥ 2 F
ForiE AP ER S 51*% 6rE A T HFEARIITE
?i*%f‘i%@%%ﬂ"uﬁﬂ?ﬁﬁbz,ﬂﬁww

Pz\ T

~

\

2o AR o A SR o RIE T AR

ApE2 114840 TP » o haf? £ 1 BEALE A

BHHRRETY VY FRATF R TG REAR
SEL PR RA A B FE A
%fﬁ‘fr\’%m R E Al E\}fi@)ﬁ‘ﬁ\ﬁiﬁiié%iiﬁﬁ’g > gl
;gfé)fgzﬁigif«?;—‘ﬂk B L o 2t X B2
oo ER ROy > A F iR 158
2 AL 2 BHAILZ G AfIFAE e R
2EVIHE O FEQFEE AL NE F2290 %29
#2335 & 1 wx CF203FEAEEF T AR RE
TR EREREFLFTRFEE > AGREEERER
iPJQ’@Wbiaﬁﬁgﬁ’&F%%inﬁﬁ@g
+ A f B E o BRE w43
o BEGRE A B AR iﬂ\zémﬁ;’* ¥pwl14£10
PIRASEF R O R EFIFF AL AL p

3

b
i
mj



CNECR
(I) #A > R ik BBl o sk %5 154,261 % §
1142107 1pAcT o p o > R & JIFF A 253552
flL > A3 3d o 7 B3 @ PR R plEL
d o RS Hw o
TR RIS GRAE PRRE BA2THE S DRG] A2
B 5 Ak prr 2 2 R AR R § 38008 % 198 % 34
R BRFARFR 2 PEIFI L LB -
A EER A Ry T A F IR RO - $ 4366 ¥ 297 -
ERBAE R R AT S 18005 (F- FH2F) 4 a
F R AEB38A (AT T M) o E R P AL
TR RFEJIFF 25 ELAIL 4 R
¥ =3 A & 114 = 12 3 30 0
Ll 2 F Kb
MF R AR AT
doF JRA B B EE 200 P o w ARE DR T
€E:$\1_F ;’%f’:\?} » At KX o s E 4 b ;’%% » RS ] A
FE20p MATHR IS F O (FHEA) o
i =3 A ] 114 = 12 : 30 0

B S

R

ITERRE 2%

FlEATEE 75, 657x0. 369=27, 917
FlEITHE R E 75, 657-27, 917=47, 740
FLEATRE 47, 740%0. 369=17, 616
R2EATRISRE 47,740-17, 616=30, 124
FIEMTEE 30, 124x0. 369=11, 116
3EATE R E 30,124-11, 116=19, 008
FAEATRE 19, 008x0. 369=7, 014
AT E 19,008-7,014=11, 994



11, 994%0. 369=4, 426
11, 994-4, 426=7, 568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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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士簡字第1476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黃敏瑄
            郭川珽
被      告  廖美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肆仟貳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捌佰玖拾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捌佰參拾捌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4月7日上午11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前，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措施，撞損原告所承保之訴外人張淑惠所有、由訴外人張珈榕為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已給付被保險人新臺幣（下同）122,35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2,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末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行車執照、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初步分析研判表、估價單、系爭車輛照片、統一發票等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三重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現場照片等資料查核明確，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猶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予以爭執，是本院綜合上開各項證據調查結果及全辯論意旨，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本於上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應屬有據。
（三）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22,350元（其中工資7,830元、塗裝38,863元、零件75,657元），然而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件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茲查，系爭車輛係於106年11月15日出廠使用（行車執照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行車執照影本附卷可稽，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汽車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千分之369，且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而為計算，則算至本件事故發生時之114年4月7日，已逾耐用年限，依上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系爭車輛之零件修復費用經扣除折舊後，應以7,568元（計算式詳如附表）為修復之必要費用，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7,830元、塗裝38,863元，合計為54,261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其得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4,261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89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8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附表：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75,657×0.369=27,91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75,657-27,917=47,740
第2年折舊值　　　　47,740×0.369=17,616
第2年折舊後價值　　47,740-17,616=30,124
第3年折舊值　　　　30,124×0.369=11,11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30,124-11,116=19,008
第4年折舊值　　　　19,008×0.369=7,014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9,008-7,014=11,994
第5年折舊值　　　　11,994×0.369=4,426
第5年折舊後價值　　11,994-4,426=7,56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士簡字第1476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黃敏瑄

            郭川珽

被      告  廖美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

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肆仟貳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四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捌佰玖拾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捌佰參

拾捌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4月7日上午11時40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區○○

    路0段00號前，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措施，撞

    損原告所承保之訴外人張淑惠所有、由訴外人張珈榕為駕駛

    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原告

    因本件交通事故已給付被保險人新臺幣（下同）122,350元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6條、保

    險法第53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122,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

      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

      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

      價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

      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

      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

      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

      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

      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末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

      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

      ，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

      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

      ，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行車執

      照、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初

      步分析研判表、估價單、系爭車輛照片、統一發票等件為

      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

      通警察大隊三重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現場照片

      等資料查核明確，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猶於

      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予以爭執，是本

      院綜合上開各項證據調查結果及全辯論意旨，堪信原告之

      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本於上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應屬有據。

（三）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22,350元（其中工

      資7,830元、塗裝38,863元、零件75,657元），然而以新

      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件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

      。茲查，系爭車輛係於106年11月15日出廠使用（行車執

      照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

      ），有行車執照影本附卷可稽，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汽車耐用年數為5

      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千分之369，且參酌營利事

      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資產提列折舊採

      用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

      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年之比例計算之

      ，不滿1月者，以1月計」而為計算，則算至本件事故發生

      時之114年4月7日，已逾耐用年限，依上開固定資產耐用

      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系爭車輛之零件修復費

      用經扣除折舊後，應以7,568元（計算式詳如附表）為修

      復之必要費用，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7,830元、塗裝3

      8,863元，合計為54,261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

      定有期限，應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

      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其得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0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

      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4,261元及自

      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89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被

    告負擔8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

    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附表：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75,657×0.369=27,91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75,657-27,917=47,740

第2年折舊值　　　　47,740×0.369=17,616

第2年折舊後價值　　47,740-17,616=30,124

第3年折舊值　　　　30,124×0.369=11,11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30,124-11,116=19,008

第4年折舊值　　　　19,008×0.369=7,014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9,008-7,014=11,994

第5年折舊值　　　　11,994×0.369=4,426

第5年折舊後價值　　11,994-4,426=7,56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士簡字第1476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黃敏瑄

            郭川珽

被      告  廖美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肆仟貳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捌佰玖拾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捌佰參拾捌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4月7日上午11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前，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措施，撞損原告所承保之訴外人張淑惠所有、由訴外人張珈榕為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已給付被保險人新臺幣（下同）122,35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2,3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末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行車執照、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初步分析研判表、估價單、系爭車輛照片、統一發票等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三重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現場照片等資料查核明確，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猶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予以爭執，是本院綜合上開各項證據調查結果及全辯論意旨，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本於上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應屬有據。

（三）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22,350元（其中工資7,830元、塗裝38,863元、零件75,657元），然而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件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茲查，系爭車輛係於106年11月15日出廠使用（行車執照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行車執照影本附卷可稽，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汽車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千分之369，且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而為計算，則算至本件事故發生時之114年4月7日，已逾耐用年限，依上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系爭車輛之零件修復費用經扣除折舊後，應以7,568元（計算式詳如附表）為修復之必要費用，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7,830元、塗裝38,863元，合計為54,261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其得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4,261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89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8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附表：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75,657×0.369=27,91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75,657-27,917=47,740

第2年折舊值　　　　47,740×0.369=17,616

第2年折舊後價值　　47,740-17,616=30,124

第3年折舊值　　　　30,124×0.369=11,11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30,124-11,116=19,008

第4年折舊值　　　　19,008×0.369=7,014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9,008-7,014=11,994

第5年折舊值　　　　11,994×0.369=4,426

第5年折舊後價值　　11,994-4,426=7,568　　　　　　　　　　　　　　 



